
附表八、認購（售）權證公開銷售說明書檢查表 

申請機構名稱： 

交易所承辦人員：填表日期： 

項目 檢查內容 發行人填報 交易所審查意見 

一 公開銷售說明書之封面，應依序刊印下列事項： 

1. 發行公司名稱及印鑑。 

2. 本公開銷售說明書編印目的係為發行認購

（售）權證。 

3. 摘要說明下列事項。 

  發行日期及存續期間。  

  標的或其組合之詳細內容。標的為國

內股票者且該股票發行公司最近期

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有

虧損者，應說明以該標的發行權證之

原因；標的為外國股票或存託憑證

者，應說明其流動性情形；標的為期

貨者，應說明期貨交易契約名稱及其

到期交割月份。  

  認購（售）權證種類、發行單位總數

及發行金額。如係發行可展延下限型

認購權證（牛證）及上限型認售權證

（熊證），其權證種類應加註「展延」

字樣。  

  發行條件 (含發行價格、履約價格或

點數、履約期間等）。但發行上（下）

限型認購（售）權證者，應以顯著字

體說明下列事項：  

（ 1）發行上限型認購權證或下限型認售

權證者：  

上（下）限之價格或點數。  

標的證券之收盤價格、標的指數之

收盤指數或標的期貨於下午一時

三十分前一分鐘內成交價之簡單

 ˇ已記載ˇ未記載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 

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 

 

 

 

 

 

 
□    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 

 



算術平均價達到上（下）限價格或

點數時，當日視同該權證最後交易

日，並於次二營業日到期，一律按

該權證最後交易日標的證券之收

盤價格、標的指數之收盤指數或標

的期貨下午一時三十分前一分鐘

內成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價採自

動現金結算。  

（ 2）發行下限型認購權證（牛證）或上

限型認售權證（熊證）暨可展延

存續期間者：  

下（上）限之價格或點數。  

標的證券之收盤價格、標的指數之

收盤指數或標的期貨於下午一時

三十分前一分鐘內成交價之簡單

算術平均價達到下（上）限價格或

點數時，當日視同該權證最後交易

日，並於次二營業日到期，一律按

該權證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

標的證券成交價格之簡單算術平

均價、標的結算指數或標的期貨結

算價格採自動現金結算 ;如標的證

券無成交價格，則按該權證到期日

標的證券開盤競價基準計算 ;如該

權證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及

到期日標的證券或標的期貨暫停

交易或停止買賣，則按該權證最後

交易日標的證券之收盤價格或標

的期貨之每日結算價計算。前揭標

的結算指數、標的期貨結算價格及

每日結算價，應依本公司認購（售）

權證上市審查準則第十一條第六

款、第七款及第八款第七目之規定

辦理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發行價格計算之說明，包括計算使用

之標的價格或點數、履約價格或點

數、存續期間、利率、波動率及其他

參考因素，並與一年來以同一標的之

權證列表比較。但發行下限型認購權

證（牛證）或上限型認售權證（熊證）

者，其發行價格應依本公司認購（售）

權證上市審查準則第十一條第八款

第五目之規定計算。  

  槓桿效果及溢價。  

  每單位代表股份（或受益權單位或存

託 憑 證 單 位 或 指 數 點 數 或 期 貨 點

數）。  

4. 以顯著方式刊印下列文字： 

  認購（售）權證具高度風險，欲購買者應

了解認購（售）權證可能在到期時不具任

何價值，並有損失購買價金之心理準備。

以國外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

資信託基金、追蹤國外期貨指數之指

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、境外指數股

票型基金及外國證券或指數為標的

之認購（售）權證，均採無升降幅度

限制。買賣以外國證券或指數為標的

之認購 (售 )權證，應考量匯率及其他

風險。以期貨為標的之認購（售）權

證，應留意於存續期間可能面臨標的

期貨依各該期貨交易契約規則所訂

交易時段不同之價格風險。  

  發 行 人 不 得 以 其 已 取 得 發 行 認 購

（售）權證資格認可及本公司之同意

其擬發行之認購（售）權證上市，作

為證實其申請事項或保證認購（售）

權證價值之宣傳。  

 本公開銷售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

□    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 

 

 

□    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□    □ 

 

 

 

 

□    □ 



之情事者，應由發行人及其負責人與其他

曾在公開銷售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。 

5.  刊印日期。  

 

 

□    □ 

二 公開銷售說明書之封裡，應依序刊印下列與本

次發行有關事項： 

1. 公開銷售說明書之分送計畫、說明公開銷售

說明書之陳列處所、分送方式及索取公開銷

售說明書之方法。 

2. 認購（售）權證承銷商名稱、地址及電話（無

則免列）。 

3. 發行人之名稱、地址及電話。 

4. 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、地址及電話。 

5. 律師姓名、事務所名稱、地址及電話。 

5.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、事務所名

稱、地址及電話。 

  

 

□    □ 

 

 

□    □ 

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三 公開銷售說明書之封底應由公司負責人簽章，認購

（售）權證承銷商及其負責人於依規定辦理認購

（售）權證承銷時，應於公開銷售說明書所負責之

部分簽章。 

 □    □ 

四 發行計畫應記載事項(已審閱並報會備查)  □    □ 

五 會計師查核意見。  □    □ 

六 律師適法性意見。  □    □ 

六 發行人應記載下列有關事項： 

1. 設立日期。 

2. 總公司、分公司之地址及電話。 

3. 總經理、副總經理、董事、監察人及各單位

主管：列明姓名、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

及就任日期。 

4. 公司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及其營業比重。 

5. 公司目前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、非訴訟或

行政爭訟事件，應揭露其係爭事實、訴訟開

 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 

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 



始日期、主要涉訟當事人及目前處理情形。 

6. 最近二年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資

料。 

7. 財務分析至少應包括下列之各項目: 

 財務結構。 

 負債資產比率。 

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及設備比率。 

 償債能力。 

 流動比率。 

 速動比率。 

 利息保障倍數。 

 現金流量。 

 現金流量比率。 

 現金流動允當比率。 

 現金再投資比率。 

8.資產負債表外之金融工具操作資料及

其他必要說明事項。  

9.  發行人之信用評等資料。  

 

□    □ 

 

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□    □ 

 

□    □ 

七 標的相關資料應記載下列事項： 

1.  標的簡介。標的為股票或存託憑證者，應標示

發行公司簡介；標的為指數股票型證券投

資信託基金、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

或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者，應標示所表彰

之成分股票公司名稱、所追蹤國外期貨指

數名稱；標的為指數者，應標示指數名稱；

標的為期貨者，應標示標的期貨契約規

格。 

2.  標的交易資料。標的為證券者，應包含最

近一年成交量，最高、最低價及各月份收盤

價；標的為指數者，應包含其最近一年

最高、最低指數及各月份收盤指數；標

的為期貨者，應包含最近一季每月日均

量、前一月份每日交易量及最近一日未

沖銷契約量。 

  

□    □ 

 

 

 

 

 

 

□    □ 

 

 

 

 

 

 

□    □ 



3.  標的為股票及存託憑證者，最近二年簡

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。  

八 因認購（售）權證所生一切爭議應適用之準據法為

中華民國法律。 

 □    □ 

九 訴訟管轄法院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；如有仲裁約

定，其約定內容。 

 □    □ 

十 其他重要約定。  □    □ 

十一 主管機關或本公司規定應記載事項。  □    □ 

 


